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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達 人鑑 達 人 評評

與臺灣同樣位於東亞，對於高等教育

改革推動不遺餘力的日本，近年亦開始

實施由第三者所進行的大學評鑑制度，

主要負責單位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

構」。其領導者木村孟不僅已擔任長達九

年的機構長，對日本大學評鑑現況瞭若指

掌，他同時也是日本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

審議會副會長，在日本高教界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

由於父親景仰中華文化，推崇「亞聖」

孟子的思想，木村孟一出生，就擁有一

個在日本相當少見，許多日本人甚至還

念不出來的中國化名字「孟」。1993年

他出任東京工業大學校長，1998年接掌

「學位授與機構」任機構長一職，2000

年該機構改名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

構」，增加大學評鑑業務，2004年再改

為獨立行政法人。

去年木村孟特地造訪臺灣，應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之邀發表專題演

說，對於日本大學評鑑的發展始末及未來

面臨的問題，有深入精闢的剖析。

他表示，日本大學評鑑萌芽於九○年代

初期，由大學審議委員會於1991年提出

第一次重點報告書，首度公開揭示應賦予

大學自我檢驗、自我評鑑的義務，各大學

即開始進行自我評鑑活動；1998年，第

二次重要報告書提出，要求大學建立具多

元性的評鑑制度。

　

建立第三者評鑑制度  

確保教育品質

文部省即決定實施由第三者所進行的大

學評鑑，並於2000年決議由政府或民間

木村孟：

日本實施第三者評鑑
再造大學品質 文／陳曼玲

圖／張博欽



58第  期6 96.3

非營利組織（NGO）設立第三者評鑑機

構。「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於是成

立，希望藉由國家設置此一專責大學評鑑

單位，強調出大學評鑑的重要性。

究竟是什麼背景，促使日本開始實施

大學評鑑？木村孟指出，日本有約700所

大學，少子化與高教大眾化的問題嚴重，

政府必須考慮在有限的財政下，如何有效

率的分配高教經費，而大學評鑑結果正好

可以作為經費分配的依據。另一個重要原

因，則是面對世界一流大學的國際競爭，

日本已意識到唯有保證學校教育品質，才

能爭取到一流的學生。

至於大學評鑑的類別，木村孟說，日本

於2004年4月通過新版「學校教育法」，

規定大學有接受認可評鑑的義務，所有

大學應以七年為一循環接受大學評鑑，

評鑑機構則有三個：一為其所負責的「大

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也是唯一屬於

政府組織的評鑑機構；二為「大學基準協

會」；三為「日本高等教育評價機構」。

評鑑機構  公私有別

三種評鑑機構有何差異？木村孟直言，

雖然法律規定大學可自主選擇任一個機

構辦理大學評鑑，但大部分的國立大學都

會選擇政府所設立的「大學評價‧學位授

與機構」受評，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如慶

應、早稻田則多屬意「大學基準協會」。

至於新設大學，多半申請「日本高等教育

評價機構」的評鑑。

值得玩味的是，不同評鑑機構的評鑑

標準是否一致？木村孟坦承，儘管三大

評鑑機構所訂的評鑑標準看起來都一樣，

但嚴格來說還是有差距，其中以其所服務

的「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標準最嚴

格，其他兩個NGO團體的標準則較寬鬆。

他笑著說，大學當然想找標準較寬鬆的

評鑑機構進行評鑑，以求高分過關，但因

媒體對評鑑議題也高度關注，一有不當情

事出現即大聲撻伐。因此，日本政府仍是

以戰戰兢兢的嚴謹態度來進行大學評鑑工

作。

▲評鑑中心吳清山執行長上台感謝木村孟機構長精彩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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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師法臺灣  改採學門系所評鑑

談到評鑑方式，日本與我國的大學評

鑑發展則有相當大的差異。木村孟表示，

2000年「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成

立之初，前三年曾進行分學門的「試評

鑑」，但第四年起即停辦，改為整體評

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學門評鑑的辦

理，仍維持以學校為單位的整體評鑑。

這點讓木村孟感到遺憾，他不諱言指

出，英國的大學評鑑將教學研究分為69

個學門，臺灣現在的大學評鑑也是分系所

進行，日本卻仍以整個機構為評鑑單位，

無法發揮很好的功效，以後應該改為分學

門領域受評，才能確實看到高等教育的真

正問題，將有用的建議回饋給大學改進。

他對臺灣的大學系所評鑑辦理情形亦相

當感興趣，當場邀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吳

清山執行長擇期參訪日本，介紹我國系所

評鑑的執行成果。

　

雙重評鑑耗竭大  

檢討聲浪浮檯面

日本大學評鑑制度另一個亟待改革的問

題，木村孟認為在於評鑑系統過於繁複。

他主張，日本有必要重新檢視評鑑制度與

方式，尤其國立大學於2004年開始進行

法人化之後，對國立大學法人的評鑑，除

了例行性的評鑑之外，還新增「中期目標

評鑑」，總計共有兩種不同項目的評鑑。

「中期目標評鑑」以六年為一單位，國

立大學法人必須訂出六年發展目標，以六

年為一循環接受評鑑；「年度評鑑」則是

每年進行。木村孟所服務的「大學評價‧

學位授與機構」也參與中期目標評鑑，由

文部省設置評鑑委員會，指派該機構對國

立大學法人進行研究與教學方面的評鑑。

他進一步表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

機構」預計明（2008）年針對89所國立

大學法人展開中期目標評鑑，目前正忙碌

的準備評鑑工作，到時評鑑結果將提交文

部省國立大學法人評鑑委員會，由該會根

據結果再對各校的經營管理部分打分數，

最後極可能會影響到文部省對各校補助經

費的多寡。

木村孟說，日本希望藉由第三者評鑑，

達到大學自我改善與提升品質的目標，並

且建立負責任的經營體制，但國立大學必

須接受雙重評鑑的問題，確實有必要加以

檢討。

　

認可評鑑採收費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學評價‧學位

授與機構」已於三年前轉型為獨立行政法

人，對大學的認可評鑑採取收費制，一所

學校收費約二百萬日圓，且依學門不同訂

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例如東京大學的收費

就高達五百萬日圓。但屬法人化評鑑的中

期目標評鑑則未收費。

在木村孟精彩的演說之後，吳清山執行

長回應表示，日本許多高教改革措施與臺

灣雷同，困境也相似，如何打造多元、精

緻、國際化的大學，不僅是未來兩國共同

努力的目標，透過評鑑的實施來確保學習

品質，也是兩國要走的道路。

最後，吳清山執行長代表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致贈盤龍青瓷大花瓶給木村孟，祝

福日本的大學評鑑可以龍騰飛躍，大放異

彩。


